
 

西南证券 

关于天津图灵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不符合任职资格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西 南 证 券 作 为 天 津 图 灵 汽 车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董事黄伟被列为限制消费人员 

 

（二） 风险事项情况 

天津图灵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灵汽车”或“公司”）于 2020

年 5月 15日召开了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冯浩、黄伟、张睿、赵鑫、朱立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议案，选举冯浩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主办券商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看冯浩的信用报告以及询问公司信

息披露事务经办人及当事人冯浩，发现冯浩负有以下逾期债务未偿还，且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1、冯浩及其配偶谭丽华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借款 250 万元，由公司董事黄伟及其配偶王菲菲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西南证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2019 年 8月 14 日、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风险提示性公告。根据天津市和

平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的立案执行文书（案号：（2020）津 0101 执

399 号），执行标的：2545055。冯浩因此也被列为限制消费人员。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欠款仍在持续过程中。 

2、冯浩与其配偶谭丽华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向诺亚融易通（芜湖）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 265 万元。2019 年 5 月 5 日，该项债权人变更为杭州鑫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冯浩因未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于 2019 年 12

月 27日被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及限制消费人员（立案时间：

2019年 1月 11 日，案号：（2019）京 0114执 1610号）。具体内容详见西南证券

于 2020年 4月 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根据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月 16日的立案执行文书（案

号：（2020）京 0114 执恢 37 号），执行标的：1958500。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欠

款仍在持续过程中。 

3、除上述逾期债务外，冯浩最新的征信报告显示：其欠平安银行天津分行

借款 792,839.00 元（已为呆账）、农业银行贷记卡 323,567.00 元（已为呆账）、

民生银行贷记卡 345,241.00 元（逾期）。截至本公告日，西南证券未能获取到

其他资料文件，以判断冯浩本人是否还存在其他民间借贷和逾期债务。冯浩因上

述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借款未及时偿还曾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7 

月 2 日立案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案号：(2019)津 0104 执 4743 号），具体内容

详见西南证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披露的风险提示性公告。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已消除，但

经向当事人冯浩了解，该笔欠款仍未归还。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 

施的监管问答》：“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得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以下简称董监高）。” 



   依据前述规定，冯浩不得担任公司董监高。主办券商已多次告知公司有关冯

浩任职资格问题并提请公司及时聘用合适人选。但公司在本次换届选举中，依然

选举冯浩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另外，主办券商近日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现图灵汽车第二届董事

会成员黄伟被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月 17日立案列为被执行人和限

制消费人员（案号：（2020）津 0101 执 399 号）。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公 

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 

或者聘任无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

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得担任挂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挂牌公司不得聘任或选举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担任公

司董监高。董监高发生变更时，挂牌公司应在董监高变动公告中明确披露新任董

监高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挂牌公司现任董监高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应及时组织改选或另聘，拒不执行的，全国股转公司有权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图灵汽车违反前述规定选举冯浩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并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亦

对公司治理方面产生不利影响。若图灵汽车不及时组织改选或另聘，可能会被全

国股转系统公司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上述事项将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合法规范经营

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及公司治理情况，持续关注公司董事长

冯浩逾期债务的偿还情况、偿债能力及其他风险，以及持续关注董事黄伟被执行

进展情况，并进一步做好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上述情况，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

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天津图灵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天津图灵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记录。 

 

 

 

 

西南证券  

2020年 5月 19日  


